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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研讨会纪要

奚小环

(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100011)

受中国地质调查局委托，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区化样品分析质量检查组主办，湖南省矿产测试应用研究所

协办，于2007年10月9～11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了“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研讨会”，参加会议

的有地科院物化探所实验室、质量监控站、测试所和广东、河南、安徽、陕西、山西、福建、湖南、辽宁、黑龙江、

吉林、湖北、贵州、江西、河北、山东、四川、海南、江苏省相关实验室，以及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区化样品质量检

查组等21个单位55名代表。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部奚小环、李敏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围绕3个主题进行讨论：一是生物样品标准物质定值问题；二是评价样品，特别是生物样品的

分析技术要求问题；三是评价样品外检分析问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2个“技术要求”：一是《生态地球化学

评价样品分析技术要求补充规定》，二是《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外部检查质量控制技术要求》。会上

还听取了安徽、福建、江苏、四川、物探所、测试所的6个实验室的情况介绍。经与会代表认真讨论，达成如下

共识。

1 生物样品标准物质定值问题

(1)生物样品标准物质定值除地矿系统实验室参加定值样品分析工作，提供定值样品分析数据外，应邀

请有关食品检验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防疫部门参加定值样品分析工作。

(2)生物样品标准物质定值分析方法，应以不同时问、不同实验室采用国家标准分析方法的数据为主，

以经过与国家标准分析方法比对合乎要求的其他先进分析方法的数据为辅，按有关规定要求进行数据处理

定值。

(3)对已经发布的生物样品标准物质，用国家标准分析方法分析进行验证，根据验证结果进行处理。

2生物样品分析技术要求问题

2．1前段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生物样品中某些重金属元素含量超标率普遍偏高。

(2)生物样品中某些重金属元素分析数据，按上述“技术要求”统计的重复性和再现性合格率偏低。

(3)从部分实验室所提供的分析方法来看，在分析方法的选择方面，没有严格按照有国家标准时首选国

家标准的原则执行，而是按照自己习惯方式进行选择，所选择的方法也没有经过比对，因此分析结果无法进

行对照。

(4)有些分析方法的质量参数达不到国家标准要求，如生物样品中F的测定，采用碱溶离子电极法测

定，灵敏度达不到1¨g／g要求。

(5)生物样品的前处理(包括样品加工和消解)是一项既繁杂而又极其重要的工作，处理正确与否，将直

接影响后续样品分析的准确性，必须统一方法统一要求。国家标准GB5009系列标准对不同生物样品、不同

的分析元素的样品前处理方法，都作了明确规定，而我们没有完全遵照执行，如水稻烘样温度采用50、65℃

不等；样品有的不脱壳，有的脱壳不脱皮，有的脱壳又脱皮，造成分析结果差异。

(6)质量监控方法执行不严，监控限要求过宽。“技术要求”中规定所有生物样品必须进行100％内部

重复性分析，在执行过程中，有的没有进行100％内检；有的虽然进行了100％内检，但没有按不同人不同时

间安排内检，而采取同人同时间平行双份测定；标准物质插入数量不够且全部为高含量；没有同类型标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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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可供选择时，没有进行加标回收。

(7)“技术要求”中规定生物样品双份分析相对双差允许限为30％，而新国家标准中对不同元素有不同

要求，分别为10％一20％，显然比“技术要求”中规定30％要严，而且有的实验室在执行中按[(A一剐／(A+

B)]×100％≤30％相对又放松了30％，难以保证分析质量。

(8)分析结果的处理不够严谨，对于样品双份分析结果，其中一份结果超过了限量标准，而另一份结果

未超过限量标准，没有进行第三份复验，以平均值或任一份结果出单。外检也存在类似问题。

(9)外部质量控制制度执行不够严格，外检比例不够，外检超差没有进行复验，外检存在明显的系统偏

倚现象没有进行处理。

(10)分析报告没有注明样品前处理方法，元素含量单位不一致，分析方法未注明等。

(11)承担外检的实验室没有根据外检结果情况，对基本实验室分析质量写出评价意见。

2．2解决问题具体措施

(1)增强和提高质量意识。

(2)建立和健全适合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的实验室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实验室内部质量管

理体系要建立以总工程师为主体，包括质量保证人、作业组长的三级管理体系，各施其责，总工程师对评价样

品分析质量负全部责任，必须亲自审查批阅分析报告，处理分析方法、分析质量等重大问题。

(3)建立基本分析实验室、外检分析实验室、仲裁分析实验室三级质量管理，以及检查组阶段检查最终

质量评级验收的外部质量管理体系，各施其责，及时沟通，共同提高。

(4)加强方法技术研究，不断提高分析测试技术，改进分析方法，熟练掌握操作技能，提高分析质量。

(5)严格遵守各种规程规范，外检技术要求。

(6)密切注意国内外动态，掌握有关信息和资料，以便改进工作。

(7)具体技术措施见《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技术要求补充规定》。

3评价样品外检分析有关要求

(1)超过限量和处于临界范围(控制限量±10％)的生物样品，外检比例不低于10％～15％。低于控制

限量，外检比例不低于5％～8％。

(2)外检样品由基本实验室或送样单位送检，外检分析样品原则上选用干基样品，干基样品一般由基本

实验室送检，鲜基样品一般由送样单位送检。

(3)外检实验室分工：国土资源部武汉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中南)；国土资源部南京矿产资源监督检

测中心(西北、西南)；国土资源部合肥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华东、华北)；国土资源部长春矿产资源监督

检测中心(东北)。

(4)外检实验室的外检样品送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5)仲裁实验室：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6)具体技术措施见《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外部检查质量控制技术要求》。

4今后需做的工作

会议认为除采取以上措施，加强实验室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努力提高评价样品分析质量外，还需要有

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与配合，我们殷切希望各有关地调院、所及送样单位协助作好如下几项工作。

(1)生物样品在送样时，送样单位一定要在送样单上注明分析该批样品的目的，是对生物样品(指可食

部分)进行安全性评价，还是追溯元素迁移、转化、富集规律研究(包括可食部分及植株的根、茎、叶)，以便实

验室根据研究目的，选用全量或某种形态量的分析方法进行检测。

(2)由于生物样品品种繁杂，分析难度较大，实验室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才能承担此项工作。希望有关地

调院、所及送样单位一定要委托已经取得多目标样品分析资格证书实验室承担。

(3)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的《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技术要求补充规定》，加大了评价样品分析外部

质量控制的力度，增加了外检分析的比例，同时规定了干基样品一般由基本实验室送检，鲜基样品一般由送

样单位送检，请有关地调院、所及送样单位一定接此规定及时进行外检，并承担外检所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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